



蒿政字〔2023〕16号


关于印发《蒿沟镇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督查及问题整改“回头看”工作
方案》的通知


镇直相关部门、各村：
《蒿沟镇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督查及问题整改“回头看”工作方案》已经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蒿沟镇人民政府                 
                            2023年9月13日




蒿沟镇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督查及问题整改“回头看”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国考核评估会议和省乡村振兴局问题整改“回头看”会议精神，根据市委考核督查计划安排，宿州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小组决定从9月10日起开展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督查及问题整改“回头看”工作。根据宿州市《关于开展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督查及问题整改“回头看”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现就组织开展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督查及问题整改“回头看”工作制定如下方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市工作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巩固成效为主要内容，通过真督实查，帮助各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推动年度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二、主要内容
(一)问题整改。主要包括国家和省考核评估、媒体暗访 等各类问题整改工作，重点督查各村问题整改及“回头看”工作的安排部署、专班推进、整改成效、建章立制及各村整改工作责任落实情况。
(二)重点工作。
一是责任落实。主要包括各村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重点督查“村抓落实”和驻村帮扶责任落实，了解是否存在松劲懈怠、“跑偏”现象和“翻篇”思想，驻村工作队是否存在履职不到位等情况。对发现村、户及项目等方面存在问题的，都要追溯责任落实是否到位。
二是政策落实。主要包括各类政策衔接和落实情况，重点督查住房、医疗、教育及饮水安全存量和变量问题排查解决、产业就业帮扶、兜底帮扶等政策落实情况。
三是工作落实。主要包括年度各项工作落实情况，重点督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含集中排查、预警信息核查、重点人群跟踪监测等)、持续增收、产业发展(含光伏、小额信贷、联农带农、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等)、稳岗就业(含就业规模、交通补助等政策落实、公益岗等)、衔接资金项目实施和扶贫(衔接)项目资产后续管理、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含人居环境、厕所革命、移风易俗等)等有关工作推进情况。
四是成效巩固。主要包括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收入变化、 群众对巩固脱贫成果认可度和帮扶工作满意度、双基建设满意度、出列村集体经济收入变化等。
三、组织实施
(一)前期准备(9月10日前完成)。成立督查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担任，副组长由镇党委副书记王化虎担任，镇督查办主任、各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站全体成员担任组员，负责督查工作具体组织实施。
(二)实地督查(9月20日前完成)。围绕2022年度成效  考核问题整改及“回头看”、国家和省后评估考核、县域结对帮扶及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评价等各项任务，逐村开展实地督查。
(三)评价反馈(9月25日前完成)。督查组梳理汇总实地督查情况，形成督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督查基本情况、典型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困难、意见建议等。
四、方式方法
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座谈访谈、知识测试、入户调查、项目核查等方式开展工作。
(一)查阅资料。查阅村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相关工作台账资料。
(二)干部访谈。村级访谈驻村第一书记(或队长)、村书记、乡村振兴专干3人，没有驻村工作队的村访谈村书记和乡村振兴专干；对抽查村网格员、帮扶联系人随机访谈。
(三)知识测试。对抽查村驻村工作队成员、村“两委”干部、网格员等，现场进行政策业务知识测试。
(四)入户调查。采取明查暗访相结合方式，由督查组确 定各村名单，每个村至少随机抽查农户15户，重点是监测对象、收入较低的脱贫户、低保户、特困户、大病重病户和重度残疾、独居高龄老人户等。
(五)项目核查。随即抽取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扶贫(衔接)项目资产，并对相关台账资料进行核查。在核查过程中，对涉及农户的，可以延伸开展入户调查。
五、有关要求
(一)坚持真督实查。将从严从实贯穿督查全过程，既要 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发现问题，又要提出工作建议，及时指导基层解决问题。要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结果真实可靠、基层和群众认可。督查期间，注意留存必要的视频、录音及图片等证明资料。
(二)强化结果运用。本次督查情况作为镇级评价各村年度目标考核工作的重要依据。对工作推进不力、发现问题较多的村，将在全镇工作会议上表态发言。督查发现其问题背后存在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的，一律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严肃处置。
(三)严肃工作纪律。督查人员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相关规定，督查期间一律不得饮酒，不得参与影响督查结果的任何活动。要切实减轻各村负担，相关数据从信息系统中抽取或由督查人员采集，不得要求各村填表报数。督查过程中，各村要正确对待、积极配合，严禁发生干扰督查、弄虚作假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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